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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深化国企改革

在当前实践中，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审

计有四类 : 一是国有企业作为正常市场主体

接受的财务审计，其目的是满足外部利益相

关者的需要，确保财务信息真实 ；二是国有

企业领导干部需接受经济责任审计 ；三是对

国有企业贯彻落实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

跟踪审计、若干专项审计等 ；四是属于财政

审计范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审计。从目前

情况看，国家对国企审计情况并不乐观。受

各种原因的影响，2008 年以来，国家审计

机关仅对国资委和财政部监管的 118 户中

央企业中的 57 户进行过审计 ；对中央部委

所属的 94 家企业，以及很大部分的央企的

境外资产，基本上从未审计。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一是要注意

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

在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方面，需要注意国有企

业虽是独立市场主体，但其所有者缺位问题

严重。另外，国有企业还有不同于一般企业

的战略定位，需要承担重大专项战略任务、

保障民生、服务社会等特殊功能。这两个方

面表明单纯抓好常规性的公司治理制度是不

够的，还必须配套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

监督机制。国家审计可以说是外部监督机制

最重要的环节，其专业性、综合性、常规性

的特点无可替代。

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国家审计不

宜过度介入国有企业的运营管理，而应代表

国家审查国有企业是否较好履行其功能定

位，国有企业的治理是否较好解决了其当前

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绩效审计作为重点是必

然选择。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举措包括建立完

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

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制度，其根本目的是提

升国有企业的运营绩效。绩效审计的核心是

以国有资产的运营绩效为审计评价的主要标

准，这与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向是一致的。

推进国有企业分类绩效审计，没有现

成经验可借鉴，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有两点。

一是要明确审计对象，应以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以及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企业为主要

审计对象，相对弱化对其下属二级、三级企

业的直接审计。二是要明确区分三类国有企

业，分别选择三类绩效指标为审计标准。对

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

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除一般性经

营业绩之外，更要关注其服务国家战略、保

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

略性产业以及完成特殊任务等领域的绩效。

对公益类国有企业，则应主要关注其成本控

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状

况如何，还要关注其产品服务的社会评价。

推进国有企业分类绩效审计也存在诸

多困难，例如 : 如何具体建立绩效指标 ? 如

何收集审计证据 ? 如何审查分析 ? 如何区分

微观绩效和宏观绩效 ? 当国有企业的战略功

能与保值增值功能产生目标冲突时如何进行

审计评价 ? 这些问题都需要探索解决方案。

（王宁摘自《中国财经报》2016 年 7 月

5 日）

国企改革发展需要强化绩效审计
                                                                                                                 汪德华


